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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老重建政策歷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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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法令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施行細則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

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辦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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配套法令及協力團隊

嘉義市政府受理危老重建作業要點

•107.05.25 函頒

•111.01.03 修正

嘉義市危老建築物舊有房屋申請重建認定標準

•109.12.16 放寬60.12.22前建造完成之舊市區建物

成立危老重建輔導團

•108.08.23 委託長榮大學成立108年輔導團

•110.05.03 委託長榮大學成立109-111年輔導團

•113.05.20 委託長榮大學成立113-115年輔導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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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適用都市計畫範圍內

都市計畫區

嘉義市3處都市計畫區
 1處都市計畫區
 2處特定區計畫

都市計畫工業區不適用

嘉義市都市計畫區

仁義潭風景
特定區

高速公路嘉義交
流道附近特定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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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1.適用都市計畫範圍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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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釋函令

內政部 108 年 05 月 31 日台內營字第
1080808886 號令

 行政院108年4月26日已核定工業
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，都市計
畫工業區得依該方案申請容積獎
勵，強化產業用地使用效能並促
進產業升級轉型。

 為避免危老條例與工業區更新立
體化發展方案產生政策排擠，並
重申杜絕違規工業住宅政策方
向，使危老條例正確適用，都市
計畫工業區不得依危老條例申請
重建。

工業區不得依危老條例申請重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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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2.合法建築物

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

 建物使用執照

 建物登記謄本

 舊有房屋證明(都市計畫發布前建造完成者)

經市府各單位協調，建物登記謄本得作為合法
建築物證明文件之一。



01 危老重建政策

11

放寬嘉義市中心區申請舊有房屋證明

嘉義市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
舊有房屋申請重建認定標準

 舊有房屋證明(都市計畫發布前建造完成者)

 依危老條例申請舊有房屋證明
1. 位於原嘉義市中心區都市計畫內。
2. 於60年12月22日建築法修正公布前建

造完成者。
3. 僅作為危老重建之用途。
4. 效期自核發之日起一年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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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嘉義市中心區申請舊有房屋證明

47年11月1日發布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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放寬嘉義市中心區申請舊有房屋證明

47年11月1日發布實施

71年6月5日發布實施

68年4月2日發布實施

71年6月5日發布實施

64年6月10日發布實施

71年6月5日發布實施

71年6月5日發布實施

71年6月5日發布實施

66年10月22日發布實施

63年10月8日發布實施

71年6月23日發布實施

68年4月2日發布實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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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3.非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
及紀念價值之合法建築物

檢附證明文件

 建物所有權狀/謄本/房屋稅籍證明

 土地所有權狀/謄本

 現況相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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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4.取得重建計畫範圍內全體
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
之同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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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5.符合危險及老舊之合法
建築物

檢附證明文件

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規、災害防
救法規通知限期拆除、逕予強制拆
除，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補強或
拆除者。

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未達最低等
級者。

 屋齡三十年以上，經結構安全性能評
估結果之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定標
準，且改善不具效益或未設置昇降設
備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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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碼補助民眾初步評估

嘉義市危老重建結構安全性能
初步評估補助計畫

 經費來源為本府自行編列預算

 初步評估補助計畫
1. 建物所有權人(自然人)。
2. 申請危老重建經核准。
3. 住宅使用樓地板面積達2/3。
4. 每案補助8,000元。

 申請補助前，應先取得本府核發之重建
計畫書核准函，再提出申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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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申請容積獎勵案簡化審查

未申請容積獎勵案簡化審查

 110年10月15日會議決議
1. 申請危老重建時免審

建築圖面，俟申請建
照時再做實質審查。

2. 如重建計畫內容無
誤，依送審版本核
准。

 111年1月21日會議決議
1. 計畫內容之無涉法定

空地重複使用、畸零
地、建築物高度及基
地建物配置示意圖檢
討，免會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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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老重建計畫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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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

重建計畫書章節

 目錄
1. 重建計畫範圍。
2. 土地使用規定。
3. 建築物配置及設計圖說。
4. 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。

 附錄
1. 非具有歷史、文化、藝術及紀念

價值之證明文件。
2.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-耐震能力初步

評估。
3. 合法建築物及屋齡證明文件。
4. 地籍圖及土地登記謄本。
5. 其他文件。
6. 協議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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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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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同意書、重建計畫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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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土地權屬、合法建築物權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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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地籍套繪、建築物套繪、地形套繪



02 危老重建計畫書

25

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危老建築物範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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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土地使用分區證明、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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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建築面積計算及容積獎勵項目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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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經核准建築線指示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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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申請容積獎勵項目及額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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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協議書

 平均公告土地現值計算表
1. A地，133,000元/m2，205m2。
2. B地，149,650元/m2，470m2。
3. C地，64,713元/m2，626m2。
4. D地，21,000元/m2，4m2。

平均公告現值：

 保證金繳納總表
1. 耐震標章10% 

(1,305m2*350%*10%)=456.75m2

2. 銀級綠建築6% 
(1,305m2*350%*6%)=274.05m2

平均公告現值*0.45*獎勵容積樓地板面
積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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擬訂重建計畫範本-協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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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竹圍子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210%)
重建前：地上二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四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23坪(75m2)
容積獎勵16%
1. 時程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6%

 辦理情形
106年11月17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07年09月26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07年11月30日申請重建計畫
108年02月11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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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中山段一小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240%)
重建前：地上二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十二層地下一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247坪(816m2)
容積獎勵40%
1. 時程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3. 退縮建築8%
4. 耐震設計4%
5. 綠建築證書6%
6. 無障礙環境設計4%

 辦理情形
108年02月21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08年04月16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09年04月23日申請重建計畫
109年06月11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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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東川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180%)
重建前：地上三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七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143坪(473m2)
容積獎勵26%
1. 時程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3. 退縮建築8%

 辦理情形
109年09月25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09年10月01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09年12月08日申請重建計畫
109年12月23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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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西門段二小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商業區(35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四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43坪(141m2)
未申請容積獎勵

 辦理情形
109年04月23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09年05月13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09年07月27日申請重建計畫
109年12月28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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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車店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21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四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一戶約16~18坪
未申請容積獎勵

 辦理情形
109年10月27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09年11月29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09年12月24日申請重建計畫
109年12月31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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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盧厝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18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七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1,396坪(4,616m2)
容積獎勵18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
 辦理情形
110年03月08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0年03月10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0年04月10日申請重建計畫
110年05月06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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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湖東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18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七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185坪(613m2)
容積獎勵18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
 辦理情形
110年03月04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0年05月11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0年06月17日申請重建計畫
110年07月02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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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宣信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24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十四層地下二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397坪(1,312m2)
容積獎勵39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3. 退縮建築8%
4. 耐震設計4%
5. 智慧建築證書6%
6. 無障礙環境設計3%

 辦理情形
110年01月20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0年05月28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0年06月18日申請重建計畫
110年08月19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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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黑金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24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四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39坪(128m2)
容積獎勵14%
1. 時程獎勵6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
 辦理情形
110年05月13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0年05月18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0年07月30日申請重建計畫
110年09月15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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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東川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住宅區(18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十層地下一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545坪(1,800m2)
容積獎勵22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3. 耐震設計4%

 辦理情形
110年03月19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0年04月23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1年01月12日申請重建計畫
111年04月12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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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竹圍子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商業區(280%)
重建前：地上二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八層地下三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360坪(1,189m2)
容積獎勵26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10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3. 退縮建築8%

 辦理情形
111年03月21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1年04月29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1年06月15日申請重建計畫
111年08月15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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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北門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商業區(350%)
重建前：地上一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十四層地下三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273坪(903m2)
容積獎勵27.5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9.5%
2. 危老建築資格8%
3. 退縮建築10%

 辦理情形
111年05月26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11年07月15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1年11月21日申請重建計畫
111年12月06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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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新富段案

 基本資料
使用分區：商業區(350%)
重建前：地上三層建築物
重建後：地上十三層地下四層建築物
基地面積約225坪(742m2)
容積獎勵36.5%
1. 時程、規模獎勵6.5%
2. 危老建築資格6%
3. 退縮建築10%
4. 耐震設計2%
5. 銀級綠建築6%
6. 銀級智慧建築6%

 辦理情形
112年07月12日經文化局認定非具保存價
值之建築物
109年03月05日完成結構安全性能評估
112年08月16日申請重建計畫
113年01月18日核准重建計畫

重建前

重建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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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新富段案

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，與鄰地境界線
距離淨寬部分是否須供公眾通行?

內政部 106年10月13日內授營更字第
1060814077號函釋

 按容獎辦法第5條略以「建築基地
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4
公尺以上建築，退縮部分以淨空
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，且
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2 
公尺並以淨空設計…」，故自計畫
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設置無遮簷
人行步道應開放供公眾通行，至
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，則
無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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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市新富段案

危老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
分，可否設置汽車坡道？

內政部營建署（現國土管理署）107年
5月8日召開「研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
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5 條規定疑
義會議紀錄」結論二（略以）

 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之淨空設
計，依下列原則辦理：考量與鄰地
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（如側、後
院），尚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，故
為維護建築物防救災、都市景觀、
日照、通風及採光等機能，其淨空
設計部分不得有樓板、頂蓋、陽
台、造型板、雨遮等構造物外，其
餘依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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